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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6學年度校外實習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年6月27日(星期三)中午12：10 

二、地點：行政大樓六樓第1會議室 

三、主席：林副校長博正 

四、出席：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好，校外實習委員會為每學期例行會議，檢討每學期校外實習執行狀況

或討論部份須修正調整處；今年五月受到台灣評鑑協會至校評鑑，委員有給學校

意見，本次會議有相關議案來討論及修改。 

六、工作報告： 

1、106學年度暑期校外實習7月1日至8月31日，實習學生數為708人且共媒合367間廠

商；學期實習學生數為261人共媒合105間廠商；學年實習為106年9月1日到107

年6月30日，實習學生數為85人共媒合40間廠商；寒期實習為107年1月15日至2

月15日，實習學生數為110人共媒合63間廠商。 

2、 107年5月7日教育部至學校進行105學年度技專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評量實地訪評，

學校將針對訪評委員意見進行法規修訂、流程確認及校外實習機制強化。 

  3、各單位辦理校外實習課程應妥善規劃並填具相關資料留檔，針對學生日誌範本提

供修改版本 (附件一) 

(1) 實習前:個別實習計畫、評估表、合約書、家長同意書、建立投保名冊、行

前說明會會議紀錄 

(2) 實習中:訪視紀錄表、申訴處理紀錄、實習中止或轉換紀錄 

(3) 實習後:學生日誌/心得報告、成績評核表、實習證明書、學生滿意調查問

卷、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擬修訂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1. 針對訪評委員意見修訂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2.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修訂草案詳如附件

二。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修正規定(附件三)，各系(科)

應設置系(科)級校外實習委員會，提請審議。 

 

說明： 

1. 為使實際開設校外實習課程之教學單位能妥善推動其課程，透過系(科)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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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實習委員會定期了解校外實習課程辦理情形、學生權益保障情形及處理

實習生申訴或爭議事件等。 

2. 目前本校有資工系、電機系、休閒系、材料系、車輛系、飛機系、設計系、

電子系、生科系、機電輔系及應外系已設置系級校外實習委員會。 

3. 其他系所請於107學年度完成設置。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實習機構評估表中「評估結論」的評分基準定義，提請審議。 

 

說明： 

1. 本校實習機構評估表(附件四)之「評估結論」項目，爰依據第一項的實習

工作概況、第二項之實習工作評估之各項目(包含工作環境、工作安全性、

工作專業性、體力負荷、培訓計畫、合作理念等)進行整體總評，總分為35

分。實習機構評估結論評分級距如下: 

 極力推薦(31~35分) 

 極推薦  (25~30分) 

 可推薦  (19~24分) 

 不推薦  (13~18分) 

 極不推薦(7~12分) 

 

2. 為明確規範各系審核實習機構的基本標準，機構積分至少須達19分以上且評

估項目1~6項均無兩分以下者。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為了解應屆畢業生參與校外實習是否留用於原實習單位，以及實習與非

實習對畢業生就業之差別，於學年度結束將請各系協助回報資料(附件

五)，提請審議。 

 

說明: 

 

1. 105學年度技專校院校外實習課程績效訪評訪視委員將應屆畢業生參與校外

實習是否留用於原實習單位，以及參與實習對畢業生就業之差別列為重點

調查事項。 

2. 為提升學生參與校外實習之效益，回報本調查數據有助於進行資料分析。 

 

決議:照案通過 

 

 

 

 

 



3 

 

八、臨時動議：實習組長提出實習組近期有面臨合約書決行的問題，欲在會議中提出

來討論 

 

研發長: 依照分層負責明細表中顯示，研發處實習組協助各系辦理校

外實習合約書審閱及相關輔導事宜，並為會辦單位。雖明定是由校長

核定，但先前在用印時之決行單位是委託給四院決行，惟四院院長認

為不宜由院層級決行，且需依據分層負責表之規定，應由校長作最後

核定之。 

 

主秘: 為減緩目前繁複的公文流程，建議固定的制式合約書簽定仍由

各院決行，並送交行政會議討論。 

     

九、主席結論： 

 

十、散會 


























